
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1 1 3 年 下 半 年 交 通 安 全 

校 園 巡 迴 宣 教 實 施 計 畫 

 

壹、依據：依本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工作實施計畫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藉由專業人員至校園進行巡迴宣教活動，強化學生交通安全意識與

機車安全駕駛觀念，期有效減少學生違規行為，降低發生意外事故之機率。 

參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(以下簡稱本局)。 

肆、宣教對象：本局轄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。 

伍、宣教場次及方式：113年下半年共計辦理150場次，巡迴宣教日期自113年9

月2日(星期一)至113年12月20日(星期五)止，由本局遴派之交通安全師資

及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講座至各校實施宣教，請各校準備電腦及投影機

(幕)，俾利講座宣教。 

陸、報名方式：本局訂於113年6月19日(星期三)上午9時開放網路填報，請各

校逕至本局學務校安室資訊網

(https://mt.tp.edu.tw/pro/Center/Mixed.aspx)，登入帳號、密碼後，點

選【行政作業區】→【線上表報作業區】→【交通安全巡迴宣教】→填報

相關資料→【送出資料】，登錄宣教時間應以每節50分鐘為原則。 

柒、宣教重點 

一、交通安全巡迴宣教以全面性宣導為基礎，惟因應不同學層實施重點區分

為：高中職置重點於機車安全駕駛、汽機車搭乘注意事項、防衛性駕

駛、防制無照駕駛等主題，國中小宣教重點則為自行車騎乘安全、汽機

車搭乘注意事項、公共運輸工具搭乘須知及行人人身安全等重點。 

二、宣教主題包含「交通安全基本認識」、「交通規則人人守，意外事故不再

有」、「作一個快樂的都市遊俠」、「珍惜生命，拒絕飆車」、「交通事故預

防與處理」、「路權基本認識」、「機車安全駕駛」，各校請依需求自行填

報，另務必使用 Chrome 瀏覽器上網申請，俾利填報作業。 

捌、一般規定 

一、學校如有無照駕駛再犯者，務必向本局申請交通安全宣教，透過宣教援

引交通法規、交通事故案例融入課程，期使學生遵守交通法規與提升交



通安全觀念。 

二、學校依需求向本局申請交通安全巡迴宣教，應於授課前與講座溝通宣教

內容，並將校園周邊特殊交通環境、易肇事路段及經常違規行為提供講

座納入課程宣導，以符合學校需求。 

三、學校每學期交通安全宣教成效將納入交通安全評鑑辦理，另宣教活動結

束後1週內請將【活動照片6張及成果表(格式如附件)】用印後，將照片

檔案及掃描檔(PDF格式)以電郵方式寄送承辦人

(edu_me.33@gov.taipei)，俾利本局經費核撥銷。 

四、學校於課後實施滿意度調查，俾提供本局透過數據統計與分析瞭解宣教

內容是否符合學校需求，亦提供講座調整或修訂課程之方向。 

玖、經費：本計畫所需講師經費核撥銷統一由本局辦理及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拾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適時修正補充之。 



附件 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「交通安全」校園巡迴宣教成果一覽表 

學校 

名稱 
 

日期 

時間 

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   50  分鐘 

授課對象 

人數 
    人 

宣教 

題目 
 

講座單位 

姓名 
 

宣教情形調查（5優4佳3可2 稍差1差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課程準備及宣教內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表達能力及授課技巧。 

◎服裝儀容與精神儀態。 

◎教學創意與輔助器材。 

◎學生反應與授課氣氛。 

◎建議事項： 

5   4   3   2   1 

■  □  □  □  □ 

■  □  □  □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  □  □  □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  □  □  □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課程內容摘要 

 

宣教活動照片 

   

(說明) (說明) (說明) 

   

(說明) (說明) (說明)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1.宣教活動結束後1週內請將成果填報完成，並以免備文方式送至本局。 

2.若此表單不足，請自行延伸。 


